




修改说明

根据专家评审组对本报告表进行评审提出的各条意见，对环评报告作出以下修改：

序号 专家修改意见 修改说明 所在页

1
完善评价范围内辐射环境现

状监测、项目工作流程

已经对建设项目周围 50m 范围进行补

测
P45

已完善项目工作流程
P56、P59、

P61

2
细化

125I粒籽源治疗全过程

防护

已经对 125I粒籽源治疗项目进行全过

程防护技术分析
P65

3
核实 DSA工作人员个人剂量

估算
已经核实 DSA工作人员个人剂量估算 P122

4
补充核医学科通风量估算及

衰变池设计可行性分析

已经补充核医学科各工作场所通风量

合理性分析
P90

已经补充放射性废水处理技术方案，

对衰变池排放活度进行计算，进行可

行性分析

P108,P197

5

完善辐射事故应急预案等辐

射安全管理制度，突出针对

性与可操作性

已根据工作实践情况，初步完善辐射

事故应急预案等制度，使之具有针对

性和可操作性

P260





环评项目负责人职业资格证书

环评项目负责人职业资格登记、注册证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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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１ 项目基本情况

建设项目名称 广州医科大学附属肿瘤医院核技术利用项目

建设单位 广州医科大学附属肿瘤医院

法人代表 崔书中 联系人 宋晔莹 联系电话 020-83509103

注册地址 广州市越秀区麓湖路横枝岗 78号

项目地点 广州市越秀区麓湖路横枝岗 78号影像楼

立项审批部门 广州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批准文号 穗发改[2012]1号（见附件 1）

建设项目总投资(万

元)
2000 项目环保投资

(万元) 300 投资比例（环保

投资、总投资）
15%

项目性质 □新建 □改建 √扩建 √退役 占地面积（m2）

应

用

类

型

放射源

□销售 □Ⅰ类 □Ⅱ类 □Ⅲ类 □Ⅳ类 □Ⅴ类

√使用 □Ⅰ类（医疗使用） □Ⅱ类 □Ⅲ类 □Ⅳ类 √Ⅴ类

非密封放射

性物质

□生产 □制备 PET 用放射性药物

□销售 /

√使用 √乙 □丙

射线装置

□生产 □Ⅱ类 □Ⅲ类

□销售 □Ⅱ类 □Ⅲ类

√使用 √Ⅱ类 √Ⅲ类

其它

项目概述

1.建设单位概况、项目建设概述及任务由来

广州医科大学附属肿瘤医院坐落于白云山下，是广州市唯一一所集医、教、研为

一体的市属专科肿瘤医院，主要承担广州及周边地区的肿瘤防治和研究工作。医院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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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为广州市肿瘤医院，曾更名为广州医学院附属肿瘤医院，于 2013年 6 月再次更名

为广州医科大学附属肿瘤医院。

医院占地总面积为 3.3万平方米，建筑面积 61018平方米，绿化占地面积 43%，

总固定资产 3.6亿元。全院开放床位 810张，现有职工 944人，其中高级职称技术人

员 181名，硕士以上学历 234人，博士生导师 4人，硕士生导师 30 人，并设有博士

后流动站，医院拥有一支由国内知名专家、留学归国人员组成的技术精湛的医疗技术

骨干队伍。经过二十多年的建设，医院的规模、仪器设备、技术力量和业务水平持续

发展，快速提高。

为满足广州市医疗行业发展的需求，广州医科大学附属肿瘤医院于 2012年获得

广州市发改委批准，在院区西南部新建 1 栋影像楼，影像楼项目占地面积 2103平方

米，总建筑面积 14700平方米。主要建设内容包括影像检查、实验、药学、医疗设备

等业务用房及相关配套设施。影像楼建成后，医院拟将现有核医学科整体搬迁至影像

楼负 1层；将门诊综合楼 1 台 DSA 机迁至影像楼 2层，并扩建现有核技术利用项目

规模。医院现有核医学科位于放疗中心 2层，该核医学工作场所拟退役。

本次拟建核技术利用项目具体包括；

1.新建影像楼负 1层新址拟建的核医学科，具体包括：

①拟在核医学科新址新增 2台 PET/CT机，包括新增 2枚 68Ge质控放射源和 18F、
11C、13N、68Ga、64Cu核素；

②拟将现放疗中心 2层的核医学科 1台 SPECT/CT机迁至核医学科新址，增加原

有 99mTc核素的年使用量；

③拟在核医学科新址继续开展甲亢治疗项目，并新增甲癌治疗项目，增加原有 131I

核素的年使用量；

④拟在核医学科新址增加原有植入治疗项目中 125I粒子源的使用量，拟在医院各

科室大楼内共设置 14间专用病房，方便相关科室的患者住院观察；

⑤拟在核医学科新址增加原有骨转移癌治疗项目中 89Sr核素的年使用量，并新增

使用 223Ra核素进行骨转移癌治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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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现放疗中心 2层的核医学科项目拟搬迁至新核医学科继续开展，拟搬迁的项目

包括：1台 SPECT/CT 机（使用 99mTc核素）、甲亢治疗（使用 131I核素）、骨转移癌

治疗（使用 89Sr核素）、粒子植入治疗（使用 125I粒子源）。现核医学科辐射工作场所

属于乙级非密封放射性物质工作场所，搬迁后拟对现核医学科场址进行退役。

3.新建影像楼拟建射线装置项目包括：

①拟在该影像楼 1层新增 1台 ERCP机进行胆管造影；

②拟将现门诊综合楼 1层在用的 1台 DSA机迁至该影像楼 2层进行血管造影。

受建设单位委托，我院针对广州医科大学附属肿瘤医院上述核技术利用项目进行

环境影响评价。

125I粒子源虽然是固体颗粒，但体积微小，总体数量大，因此其使用的工作场所

参照非密封放射性核素的相关法规、标准进行评价。根据《电离辐射防护与辐射源安

全标准》（GB 18871-2002）中非密封源工作场所的分级，该医院现有核医学科工作

场所和拟建新核医学科辐射工作场所均属于乙级非密封放射性物质工作场所；根据

《关于发布射线装置分类办法的公告》（国家环境保护总局公告 2006年 第 26号）

对射线装置的分类，DSA机和 ERCP机属于Ⅱ类射线装置。根据《建设项目环境影响

评价分类管理名录》(环境保护部令 第 33号)，乙级非密封源工作场所、乙级非密封

源工作场所退役、Ⅱ类射线装置、Ⅲ类射线装置项目应该编制环境影响报告表。

2.项目周边环境概述

广州医科大学附属肿瘤医院位于广州市越秀区麓湖路横枝岗 78号，医院地理位

置详见图 1-1，医院周围环境见图 1-2，医院总平面布局见图 1-3。

医院建设布局是核医学科位于放疗中心二楼，拟建的核医学科、DSA机及 ERCP

机位于新建的影像楼。放疗中心位于医院院区中部，放疗中心西面为空地；南面为影

像楼，影像楼距离放疗中心辐射工作场所约 50m；放疗中心东面为住院大楼，住院大

楼距离放疗中心辐射工作场所约 20m；放疗中心北面为放疗住院大楼，该大楼距离放

疗中心辐射工作场所约 8m。

新建影像楼地处医院院区西南部，其西面紧邻医院围栏，围栏外为消防中队，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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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中队距离影像楼辐射工作场所约 25m；影像楼南面为隔着医院围墙外为横枝岗路，

横枝岗路距离影像楼辐射工作场所约 20m；影像楼东面为门诊楼，门诊楼距离影像楼

辐射工作场所约 20m；影像楼北面为放疗中心，放疗中心距离影像楼辐射工作场所约

35m。

3.建设单位原核技术利用项目许可情况

建设单位现持有的辐射安全许可证（粤环辐证[00641]，见附件 2），许可种类和

范围为使用Ⅲ类和Ⅴ类放射源、使用乙级非密封放射性物质工作场所、使用Ⅱ类和Ⅲ

类射线装置。

2004年，建设单位针对 1台 KCD-10M-7型床边机、1台 FSK303-1X射线诊断机、

1台 COMET MES 50MOH型乳腺机、1台 HB-ESWL-V型碎石机、1台 Lightspeed 16

型 CT机、1台 IVS-100型 X光机、1台 1000-FPD型 DR机、1台 Axiom Aristos VX Plus

型 X射线机、1台 DHXS02型车载 X射线机、1台 Radius R9型 C型臂 X射线机、甲

亢治疗（使用 131I核素）、放免分析（使用 125I核素）项目编制了环境影响报告表，

该项目于 2005年 1月 14日取得广东省环境保护局的批复，于 2012年 4月 28日取得

广东省环境保护厅的验收意见函（粤环审[2012]194号），该环评批复中涉及的 X射

线装置均已报废，甲亢治疗和放免分析项目仍在开展。

2006年，建设单位针对 1台深部 X线机（已报废）、1台 Light Speed16型 CT机、

1台 SOMATOMER.C型 CT机（已报废）、1台 CF.800MA型胃肠机（已报废）、1

台 KXO-80C 型 DSA 机（已报废）、1 台 Radrex5 型 DR 机（已变更为 TF-6TL-6 型

DR 机）、1 台 MXS-50MOH 型钼靶机（已变更为 Senographe DS 型钼靶机）、1 台

NXS50S型 X射线机（已报废）、1台 PRIMUS型加速器、1台 PRIMART型加速器、

1台 LX-40A型模拟定位机、1台后装治疗机（使用 192Ir 放射源）、137Cs和 90Sr校准

放射源项目编制了环境影响报告表，该项目于 2006年 8月 1日取得广东省环境保护

局的批复，于 2012年 4月 28日取得广东省环境保护厅的验收意见函（粤环审[2012]194

号）。

2009年，建设单位针对 1台 Clinac 23EX型加速器项目编制了环境影响报告表，

该项目于 2009年 5月 8日取得广东省环境保护局批复（粤环审[2009]212号），于 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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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4月 28日取得广东省环境保护厅的验收意见函（粤环审[2012]194号）。

2011 年，建设单位针对粒子植入治疗（使用 125I 粒子源）、1 台 10MV Oncor

CTVision型加速器、1台GE64型CT机、1台HITACHITu-6000型胃肠机、1台MUX-10Z

型床边机、1台 Precendence6型 CT机（使用 99mTc核素）、骨转移癌治疗（使用 89Sr

核素）项目编制了环境影响报告表，该项目于 2012年 8月 20日取得广东省环境保护

厅的批复（粤环审[2012]371号），于 2012年 4月 28日取得广东省环境保护厅的验收

意见函（粤环审[2012]194号）。

2013年，建设单位针对 1台 X射线模拟定位机项目填写了环境影响登记表，该

项目于 2013年 5月 14日取得广州市环境保护局的批复（穗环核管[2013]47号），正

在申请竣工环保验收事项，现有核技术利用项目规模具体见表 1-1。

2014年，建设单位针对 1台 Innova 3100Q 型 DSA机、1台牙片机项目编制了

环境影响报告表，该项目于 2015 年 7 月 10 日取得广东省环境保护厅的批复(粤环审

[2015]319号)，正在办理竣工环保验收事宜。建设单位原有核技术利用项目环评批复

文件见附件 3，竣工验收文件见附件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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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1 医院地理位置

医院地理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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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2 建设单位周围环境

放疗

中心
住院楼

门诊楼影像楼

内科楼

行政楼

后勤楼

报告厅

食堂

消防中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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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3 建设单位总平面布局图

放疗中心 2 层

现核医学科

拟建新核医学科、

ERCP和 DSA项目



9

表 1-1 建设单位现有核技术利用规模

分类
序

号
名称 型号 类别 数量

开始使用

日期
科室 环评批复 验收 辐安证

一、

射线

装置

1
电子直线

加速器
PRIMUS Ⅱ 1 2003 放疗中心

广东省环境保护局

2006.8.1
粤环审

[2012]194号
粤环辐证

[00641]

2
电子直线

加速器
PRIMART Ⅱ 1 2003 放疗中心

广东省环境保护局

2006.8.1
粤环审

[2012]194号
粤环辐证

[00641]

3 模拟定位机 LX-40A Ⅲ 1 1999 放疗中心
广东省环境保护局

2006.8.1
粤环审

[2012]194号
粤环辐证

[00641]

4 CT机
Light Speed

16
Ⅲ 1 2005 放射科

广东省环境保护局

2006.8.1
粤环审

[2012]194号
粤环辐证

[00641]

5 DR机 TF-6TL-6 Ⅲ 1 2006 放射科
广东省环境保护局

2006.8.1
粤环审

[2012]194号
粤环辐证

[00641]

6
钼靶 X线机（变

更备案）

Senographe
DS

Ⅲ 1 2013 放射科
广东省环境保护局

2006.8.1
粤环审

[2012]194号
粤环辐证

[00641]

7
电子直线

加速器
Clinac 23EX Ⅱ 1 2008 放疗中心 粤环审[2009]212号

粤环审

[2012]194号
粤环辐证

[00641]

8
电子直线

加速器

Oncor
CTVision

Ⅱ 1 在建 放疗中心 粤环审[2012]371号
已于 2016年
9月申请验收

粤环辐证

[00641]

9 CT机 GE 64 Ⅲ 1 2010 放射科 粤环审[2012]371号
粤环审

[2012]194号
粤环辐证

[00641]

10 胃肠机
HITACHITu

-600
Ⅲ 1 2008 放射科 粤环审[2012]371号

粤环审

[2012]194号
粤环辐证

[00641]

11 移动式 X线机 MUX-10J Ⅲ 1 2012 放射科 粤环审[2012]371号 已于 2016年 粤环辐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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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申请验收 [00641]

12 SPECT/CT
Precendence

6
Ⅲ 1 2012 现核医学科 粤环审[2012]371号

粤环审

[2012]194号
粤环辐证

[00641]

13 模拟定位机
Simulix-Evo

lution
Ⅲ 1 2013 放疗中心 穗环核管[2013]47号

已于 2016年
9月申请验收

粤环辐证

[00641]

14 DSA
Innova
3100Q

Ⅱ 1 2013 门诊大楼 粤环审[2015]319号
已于 2016年
9月申请验收

正在办理

分类
序

号
名称 活度 级别 数量 使用日期 科室 环评批复 验收 辐安证

二、

放射

源

1 90Sr 1.1×108Bq V 1 2006 放疗中心
广东省环境保护局

2006.8.1
粤环审

[2012]194号
粤环辐证

[00641]

2 192Ir 3.7×1011Bq Ⅲ 1 2006 放疗中心
广东省环境保护局

2006.8.1
粤环审

[2012]194号
粤环辐证

[00641]

3 137Cs 1.1×108Bq V 1 2006 放疗中心
广东省环境保护局

2006.8.1
粤环审

[2012]194号
粤环辐证

[00641]

分类
序

号
名称 日等效操作量 级别 使用日期 科室 环评批复 验收 辐安证

三、

放射

性同

位素

1 131I 8.96×106Bq/日 乙级 2003 现核医学科
广东省环境保护局

2005.1.14
粤环审

[2012]194号
粤环辐证

[00641]

2 125I（放免） 8.54×104Bq/日 乙级 2002 现核医学科
广东省环境保护局

2005.1.14
粤环审

[2012]194号
粤环辐证

[00641]

3 89Sr 1.14×106Bq/日 乙级 1997 现核医学科 粤环审[2012]371号
粤环审

[2012]194号
粤环辐证

[006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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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99mTc 1.48×108Bq/日 乙级 2012 现核医学科 粤环审[2012]371号
已于 2016年
9月申请验收

粤环辐证

[00641]

5 125I（粒子源） 1.827×107Bq/日 乙级 2011 现核医学科 粤环审[2012]371号
已于 2016年
9月申请验收

粤环辐证

[006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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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放射源

序号 核素名称
总活度（Bq）/

活度（Bq）×枚数
类别 活动种类 用途 使用场所

贮存方式

与地点
备注

1 68Ge
2.2×107/

1.85×107×1；3.5×106×1
V类 使用 PET/CT机质控 PET/CT扫描室 PET/CT机内部 密封源

注：放射源包括放射性中子源，对其要说明是何种核素以及产生的中子流强度（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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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非密封放射性物质

序

号
核素名称 理化性质 活动种类

实际日最大

操作量（Bq）
日等效最大操

作量（Bq）
年最大操作量

（Bq）
用途 操作方式 使用场所

贮存方式

与地点
备注

1 18F 液态 使用 1.85×1010 1.85×107 4.63×1012 PET/CT显像 很简单操作
影像楼负 1

层

暂存于分装室储源

柜
新增

2 11C 液态 使用 1.85×1010 1.85×107 4.63×1012 PET/CT显像 很简单操作
影像楼负 1

层

暂存于分装室储源

柜
新增

3 13N 液态 使用 1.85×109 1.85×106 2.31×1012 PET/CT显像 很简单操作
影像楼负 1

层

暂存于分装室储源

柜
新增

4 68Ｇa 液态 使用 7.4×108 7.4×105 9.25×1011 PET/CT显像 很简单操作
影像楼负 1

层

暂存于分装室储源

柜
新增

5 64Cu 液态 使用 1.85×109 1.85×106 2.31×1012 PET/CT显像 很简单操作
影像楼负 1

层

暂存于分装室储源

柜
新增

6 99mTc 液态 使用 2.96×1010 2.96×107 7.4×1012
SPEC/CT显

像
很简单操作

影像楼负 1
层

暂存于分装室储源

柜
已有，增量

7 89Sr 液态 使用 7.4×108 7.4×106 1.85×1011
骨转移癌治

疗
很简单操作

影像楼负 1
层

暂存于分装室储源

柜
已有，增量

8 223Ra 液态 使用 1.85×107 1.85×107 4.63×109
骨转移癌治

疗
很简单操作

影像大楼负

1层
暂存于分装室储源

柜
新增

9 131I 液态 使用
1.48×1010 1.48×109 2.66×1012 甲癌治疗

简单操作
影像楼负 1

层

暂存于分装室储源

柜

已有甲亢项

目，新增甲癌

项目1.48×109 1.48×108 3.7×1011 甲亢治疗

10 125I
固态

(粒子源)
使用

1.32×1010

（450颗）

1.32×107

（450颗）

1.85×1012

（62500颗）
放射治疗 很简单操作

影像楼负 1
层

一般不贮存，返回

厂家；特殊情况暂

存在分装室储源柜

已有，增量

注：日等效最大操作和操作方式见《电离辐射防护与辐射源安全基本标准》（GB18871-2002）



14

表 4 射线装置

（一）加速器：包括医用、工农业、科研、教学等用途的各种类型加速器

序号 名称 类别 数量 型号
加速

粒子

最大能量

（MeV）

额度电流（mA）/剂

量率（Gy/h）
用途 工作场所 备注

— — — — — — — — — — —

（二）X 射线机，包括工业探伤、医用诊断和治疗、分析等用途

序号 名称 类别 数量 型号 最大管电压（kV） 最大管电流（mA） 用途 工作场所 备注

1
正电子发射计

算机扫描系统

（PET/CT）
Ⅲ类 2 GE

Discovery710 140 800 放射诊断 影像楼负 1层 新增

2
单光子发射计

算扫描系统

（SPECT/CT）
Ⅲ类 1 Precendence 6 140 500 放射诊断 影像楼负 1层

拟从放疗中

心二层核医

学科搬迁至

影像楼新核

医学科

3
数字减影血管

造影系统

（DSA）
Ⅱ类 1

GE

Innova3100-Q
125 1000 介入治疗 影像楼负 1层

拟从门诊综

合楼搬迁至

影像楼

4 胰胆管造影系

统（ERCP） Ⅱ类 1
岛津

MUX-10J
125 500 介入治疗 影像楼负 1层 新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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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中子发生器，包括中子管，但不包括放射性中子源

序号 名称 类别 数量 型号
最大管电压

（kV）

最大靶电

流（μA）

中子强度

（n/s）
用途 工作场所

氚靶情况
备注

活度 贮存方式 数量

— — — — — — — —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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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 废弃物（重点是放射性废弃物）

名称 状 态
核素

名称
活度

月排

放量

年排放

总量

排放口

浓度
暂存情况 最终去向

废放射源 固态 68Ge — — — —
放射性废物

储存室

拟送广东省城

市放射性废物

库

盛装 125I

粒子源的

源罐和破

损或不合

格的粒子

源

固态 125I — — — —

一般不储

存，特殊情

况下暂存于

分装室储源

柜

返回粒子源供

应方

沾有放射

性核素的

注射器、

手套、擦

拭废纸等

固态

11C、13N、
18F、68Ga、

64Cu、
99mTc、

131I、89Sr、
223Ra

— — 10kg <10Bq/g

暂存在分装

室的铅废物

桶内，定期

转移到废物

储存室

放射性废物经

自然衰变满足

排放标准后，

作为普通医疗

废物，由医院

统 一 安 排 处

理。

含有放射

性核素的

排泄物和

冲洗废水

等

液态

11C、13N、
18F、68Ga、

64Cu、
99mTc、131I

—

11C、13N、
18F、68Ga、
64Cu、99mTc
均低于活

度限值，
131I<3.5×
102Bq/L

11C、13N、
18F、68Ga、
64Cu、99mTc
均低于活

度限值，
131I<4.1×
103Bq/L

总 α ：

<1Bq/L
总β：
<10Bq/L

衰变池

经衰变池衰变

直至符合排放

标准后排放至

医院污水处理

系统

含微量放

射性核素

的挥发气

体

气态 131I — — — — 不暂存

经 活 性 炭 过

滤，经屋顶排

风管道排入大

气。

注：1.常规废弃物排放浓度,对于液态单位为 mg/L , 固体为 mg/kg , 气态为 mg/m3 ; 年排放总量用 kg。

2.含有放射性的废弃物要注明,其排放浓度、年排放总量分别用比活度（Bq/L或 Bq/kg,或 Bq/m3）和活度（Bq）。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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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6 评价依据

法规

文件

⑴《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2015年 1月 1日起实施）

⑵《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影响评价法》（2016年 9月 1日起实施）

⑶《中华人民共和国放射性污染防治法》（2003年 10月 1日起实施）

⑷《放射性同位素与射线装置安全和防护条例》（国务院第 449号令，2005

年 12月 1日起实施，2014年 7月 29日修订）

⑸《放射性同位素与射线装置安全和防护管理办法》(环境保护部令 18号，

2011年 5月 1日起实施)

⑹ 关于修改《放射性同位素与射线装置安全许可管理办法》的决定（环

境保护部令第 3号，2006年 3月 1日起实施）

⑺《放射性同位素与射线装置安全和防护管理办法》(环境保护部令 18号，

2011年 5月 1日起实施)

⑻《关于发布射线装置分类办法的公告》（国家环境保护总局公告 2006

年 第 26号，2006年 5月 30日起实施）

⑼《关于发布放射源分类办法的公告》（国家环境保护总局公告 2005年

第 62号，2005年 12月 23号）

⑽《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分类管理名录》 (环境保护部令 第 33号，2015

年 6月 1日起实施)

⑾《关于明确核技术利用辐射安全监管有关事项的通知》（环办辐射函

[2016]430号，2016年 3月 7日）

⑿《广东省放射性废物管理办法》（粤府令第 65号，2001年 6月 1日起

实施）

技术

标准

⑴《电离辐射防护与辐射源安全基本标准》（GB18871-2002，2003 年 4

月 1日起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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⑵《临床核医学放射卫生防护标准》（GBZ120—2006，2007年 4月 1日

起实施）

⑶《医用放射性废物的卫生防护管理》（GBZ 133-2009，2010 年 2 月 1

日起实施）

⑷《操作非密封源的辐射防护规定》（GB11930-2010，2011年 9月 1日

起实施）

⑸《医用 X 射线诊断放射防护要求》（GBZ130-2013，2014年 5 月 1 日

起实施）

⑹《医用 X 射线 CT 机房的辐射屏蔽规范》（GBZT180-2006，2007年 4

月 1日起实施 ）

⑺《X射线计算机断层摄影放射防护要求》（GBZ165-2012，2013年 2月

1日起实施）

⑻《放射性废物管理规定》（GB14500-2002，2003年 4月 1日起实施）

⑼《低能γ射线粒子源植入治疗的放射卫生防护与质量控制检测规范》

（GBZ178-2014，2014年 10月 1日起实施）

⑽《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技术导则 总纲》（HJ2.1-2016，2017年 1月 1

日起实施）

⑾《辐射环境保护管理导则 核技术利用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文件的内

容和格式》(HJ 10.1-2016，2016年 4月 1日起实施)

其他

⑴《中国环境天然放射性水平》（国家环境保护总局 1995年）

⑵易艳玲,石洪成,陈波,卓维海,顾宇参,胡鹏程. 分化型甲状腺癌患者的

131I有效半衰期[J].原子能科学技术,2010,44(S1):612-6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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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7 保护目标与评价标准

评价范围

本项目中现核医学科和拟建新核医学科工作场所均属于乙级非密封放射性物质

工作场所，DSA机和 ERCP机属于Ⅱ类射线装置、PET/CT机和 SPECT/CT机属于Ⅲ

类射线装置工作场所，参照《辐射环境保护管理导则 核技术利用建设项目环境影响

评价文件的内容和格式》(HJ 10.1-2016)中第 1.5款关于核技术利用建设项目评价范围

和保护目标的相关规定：乙级非密封放射性物质工作场所项目的评价范围取半径 50m

的范围；Ⅱ类、Ⅲ类射线装置应用项目的评价范围取辐射工作场所实体屏蔽物边界外

50m的范围。结合上述规定确定本项目的评价范围为辐射工作场所实体边界外 50m的

范围。

保护目标

本项目中现核医学科辐射工作场所位于放疗中心二楼，拟建的新核医学科和 DSA

机、ERCP机位于影像楼内。其中，核医学科项目位于影像楼负 1层，DSA机拟由门

诊大楼迁至影像楼 2层，新增的 ERCP机拟安装于影像楼 1层。本评价项目的主要保

护目标是影像楼辐射工作场所内及相邻区域内活动的辐射工作人员和公众。经调查，

评价范围内主要环境保护目标有医疗中心辐射工作场所相邻办公室和值班室的医患

人员，影像楼辐射工作场所相邻的射线装置操作室、检查室的医患人员等，评价范围

内的环境状况见图 7-1，主要环境保护目标统计见表 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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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7-1 50m评价范围平面图

表 7-1 评价项目环境保护目标一览表

项目 位置描述 距离 环境保护目标
影响人

扩建

核医

学科

项目

SPECT/CT操作室 1m
辐射工

作人员

SPECT/CT机房西面操作

室内的射线装置操作人员
约 4人

PET/CT操作室 1m
PET/CT机房西面操作室内

的射线装置操作人员
约 4人

医生办公室 5m

公众

核医学科西面的非辐射工

作人员
5-10人

候诊区 5m
核医学科南面候诊区的医

患人员
5-10人

车道 10m
核医学科北面车道内的用

车人员
5-10人

上层胃肠镜检查室 5m
核医学科上层检查室的医

患人员
5-10人

DSA

项目

DSA操作室 1m
辐射工

作人员

DSA机房北面操作室的

放射技师
约 2人

设备间 2m
DSA机房西面设备间的

工作人员
约 5人

复苏室 2m
公众

DSA机房南面复苏室的

工作人员
约 5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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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生通道 2m
DSA机房东面通道内的医

护人员
约 5人

1层胃肠镜检查 5m DSA机房下层的医患人员 约 10人

3层检验科 5m
DSA机房上层的非辐射

工作人员
约 10人

DSA机房内 1m
辐射工

作人员
手术人员 1-5 人

ER

CP

项目

ERCP操作室 1m
辐射工

作人员

ERCP机房北面操作室的

放射技师
约 2人

肠镜检查室 2m

公众

ERCP机房南面检查室的

医患人员
约 5人

车道 5m
ERCP机房西面车道内的

用车人员
5-10人

患者通道 2m
ERCP机房东面通道内的

患者等
5-10人

2层检查室 5m
ERCP机房上层检查室的

医患人员
约 5人

ERCP机房内 1m 手术人员 1-5 人

核医

学科

退役

项目

医生办公室 2m
公众人

员

现核医学科南面办公室

的医护人员
约 5人

医生办公室 5m
现核医学科东面办公室

医护人员
约 5人

SPECT/CT操作

室
1m

辐射工

作人员

现核医学科 SPECT/CT机

房南面操作室的放射技

师

约 2人

上层肿瘤研究所 5m 公众 肿瘤研究所工作人员 5-20人

下层放疗科 5m 公众 放疗科活动的医患人员 5-10人

14间病房

50m

评价

范围

消防中队 25m

公众

医院西面消防中队的工

作人员
10-20人

门诊楼 20m
新核医学科东面门诊楼

内的医患人员
10-20人

放疗住院大楼 8m
现核医学科北面放疗住

院大楼内的医患人员
10-20人

药剂科、设备科 20m
现核医学科东北面药剂

科、设备科内工作人员
1-5人

住院大楼 20m
先核医科东面住院大楼

内的医患人员
10-20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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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影像楼负 2 层为车库，一般无人员滞留。

评价标准

⑴ 剂量约束值

《电离辐射防护与辐射源安全基本标准》（GB18871-2002）第 4.3.2.1款：应对个

人受到的正常照射加以限制，以保证该标准 6.2.2规定的特殊情况外，由来自各项获准

实践的综合照射所致的个人总有效剂量和有关器官或组织的总当量剂量不超过附录 B

（标准的附录 B）中规定的相应剂量限值。并且不应将剂量限值利用于获准实践中的医

疗照射。

根据其附录 B第 B1.1.1.1款：工作人员的职业照射水平不超过“由审管部门决定的

连续 5年的年平均有效剂量（但不可作任何追溯性平均）不超过 20mSv的限值”；根据

第 B1.2.1 款：实践使公众中有关关键人群组的成员所受到的平均剂量估计值不应超过

“年有效剂量 1mSv”的限值。

对于一项实践中的特定的源，本评价项目取其剂量限值的四分之一作为剂量约束

值：即辐射工作人员的职业年照射剂量约束值不超过 5mSv，公众的年照射剂量约束值

不超过 0.25mSv。

⑵ 射线装置项目工作场所辐射剂量率控制水平

根据《医用 X射线诊断放射防护要求》（GBZ130-2013）第 5.4款：X射线设备机

房屏蔽体外表面 0.3m处的辐射剂量率不大于 2.5μGy/h，以及《X 射线计算机断层摄影

放射防护要求》（GBZ 165-2012）第 5.3款：CT机房的墙壁应有足够的防护厚度，距

机房外表面 0.3m 处空气比释动能率应<2.5μGy/h，确定本次评价的 SPECT/CT 机房、

PET/CT机房、DSA 机房、ERCP机房的屏蔽墙、防护门、观察窗以及顶棚外 30cm处

的辐射剂量率控制水平为不大于 2.5μGy/h。

⑶射线装置工作场所屏蔽要求

根据《医用 X 射线诊断放射防护要求》（GBZ130-2013）第 5.2 款：每台 X 射线

机（不含移动式和携带式床旁摄影机和车载 X射线机）应设有单独的机房，机房应满足

使用设备的空间要求。对新建、改建和扩建的 X射线机房，其最小有效使用面积、最小

单边长度应不小于表 7-2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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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7-2 X射线设备机房（照射室）使用面积及单边长度

设备类型
机房内最小有效使用面积

m2 机房内最小单边长度 m

CT机 30 4.5
单管头 X射线机 20 3.5

根据《医用 X射线诊断放射防护要求》（GBZ130-2013）第 5.3款：X射线设备机

房屏蔽防护应满足如下要求：

①不同类型 X射线设备机房的屏蔽防护应不小于表要求。

②应合理设置机房的门、窗和管线口位置，机房的门和窗应有其所在墙壁相同的

防护厚度。设于多层建筑中的机房（不含顶层）顶棚、地板（不含下方无建筑物的）应

满足表 7-3中相应照射方向的屏蔽厚度要求。

表 7-3 不同类型 X射线设备机房的屏蔽防护铅当量厚度要求

机房类型 有用线束方向铅当量 mm 非

用线束铅当量 mm
标称 125kV及以下的摄影

机房
2 1

CT机房
2（一般工作量）a
2.5（较大工作量）

a 按 GBZ/T 180的要求。

⑷辐射安全管理分区

《电离辐射防护与辐射源安全基本标准》（GB18871-2002）第 6.4.1款控制区：注

册者和许可证持有者应把需要和可能需要专门防护手段或安全措施的区域定为控制区，

以便控制正常工作条件下的正常照射或防止污染扩散，并预防潜在照射或限制潜在照射

的范围。

第 6.4.2款监督区：

注册者和许可证持有者应将下述区域定为监督区：这种区域未被定位控制区，在

其中通常不需要专门的防护手段或安全措施，但需要经常对职业照射条件进行监督和评

价。

⑸核医学科项目工作场所表面放射性污染的控制

《电离辐射防护与辐射源安全基本标准》（GB18871-2002）：工作人员体表、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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衣、工作服、以及工作场所的设备和地面等表面放射性污染的控制应遵循附录 B（标准

的附录 B）B2所规定的限制要求。

根据其第 B2.1款对工作场所的表面污染控制水平的相关规定，确定影像楼核医学

科项目正常运行时，辐射工作场所的放射性表面污染控制水平如表 7-4所列。

表 7-4 工作场所的放射性表面污染控制水平 单位：Bq/cm2

表 面 类 型 β放射性物质

工作台、设备、墙壁、地面
控制区 1） 4×10
监督区 4

工作服、手套、工作鞋
控制区

监督区
4

手、皮肤、内衣、工作袜 4×10-1

1）该区内的高污染区除外。

⑹退役项目的辐射剂量率、放射性污染解控水平

《电离辐射防护与辐射源安全基本标准》（GB18871-2002）

B2.2 工作场所中的某些设备与用品，经去污使其污染水平降低到表 7-5中所列设

备类的控制水平的五十分之一以下时，经审管部门授权的部门确认同意后，可当作普

通物品使用。

表 7-5 工作场所的放射性表面污染控制水平 单位：Bq/cm2

表面类型
α放射性物质

β放射性物质
极毒性 其他

工作台、设备、

墙壁、地面

控制区
1）

4 40 40

监督区 0.4 4 4

工作服、手套、

工作鞋

控制区

监督区
0.4 0.4 4

手、皮肤、内衣、工作袜 0.04 0.04 0.4

1）该区内的高污染子区除外。

⑺辐射工作场所的分级、分类



25

根据《电离辐射防护与辐射源安全基本标准》（GB18871-2002）附录 C对非密封

放射性物质工作场所的分类，见表 7-6：

表 7-6 非密封源工作场所的分级

级别 日等效最大操作量*/Bq

甲 >4×109

乙 2×107～4×109

丙 豁免活度值以上<2×107

*日等效最大操作量=（实际日操作量×核素毒性组别修正因子）/操作方式修正因子

根据《临床核医学放射卫生防护标准》（GBZ120—2006）对临床核医学工作场所

的放射防护要求，临床核医学工作场所的分类，见表 7-7：

表 7-7 临床核医学工作场所具体分类

分类 操作最大量放射性核素的加权活度*，MBq

Ⅰ >50 000

Ⅱ 50~50 000

Ⅲ <50

*加权活度=（计划的日操作最大活度×核素的性权重因子）/操作性修正因子

以上三类核医学工作场所室内表面及装备结构的基本放射防护要求，见表 7-8：

表 7-8 核医学工作场所的室内表面及装备结构要求

场所分类 地面 表面 通风橱 室内通风 管道 清洗及去污设备

Ⅰ
地板与壁接

缝无缝隙
易清洗 需要 应设抽风机 特殊要求 需要

Ⅱ
易清洗且不

易渗透
易清洗 需要 有较好通风 一般要求 需要

Ⅲ 易清洗 易清洗 不必 一般自然通风 一般要求 只需清洗设备

⑻放射性物质向环境排放的控制

根据《电离辐射防护与辐射源安全基本标准》（GB18871-2002）第 8.6.2款规定，

不得将放射性废液排入普通下水道，除非经审管部门确认是满足下列条件的低放废液，



26

方可直接排入流量大于 10倍排放流量的普通下水道，并应对每次排放做好记录：

①每月排放的总活度不超过 10ALImin（ALImin 是相应于职业照射的食入和吸入

ALI值中的较小者，其具体数值可按 B1.3.4和 B1.3.5条的规定获得）；②每一次排放的

活度不超过 1ALImin，并且每次排放后用不少于 3倍排放量的水进行冲洗。

PET/CT放射诊断项目使用的 11C、13N、68Ga、64Cu、18F核素中，以 18F核素的使

用量最大，由其造成的辐射影响最大，PET/CT放射诊断项目仅使用 99mTc核素，甲状腺

疾病治疗项目仅使用 131I核素。因此，本评价中以 18F、99mTc、131I三种核素作为主要污

染核素估算放射性废水排放量。

由于 89Sr和 223Ra核素治疗骨转移癌，接受治疗后即可离开医院，根据《医用放

射性废物管理卫生防护标准》（GBZ133-2009）第 5.2.8 款，注射或服用放射性药物

的门诊病人排泄物不需要统一管理。89Sr核素在注射操作时使用一次性注射器、手套

等扔进放射性废物桶，辐射工作人员主要采取擦拭的方式进行去污，基本不会产生冲

洗废水等放射性废液，报告中不予考虑。

由相应的单位摄入量的待积有效剂量的值得到放射性核素 j的年摄入量限值：

ALI = Ij,L = DL/ej

式中：DL——相应的有效剂量的年剂量限值；

ej——放射性核素 j 的年摄入量限值所致的待积有效剂量的相应值。

查 GB18871-2002附录表 B3，得到相应核素的吸入和食入待积有效剂量 e(g)的最

大值计算 ALImin：

18F核素：ALImin=20×10-3Sv/（8.9×10-11 Sv/Bq）=2.25×108Bq；

99mTc核素：ALImin=20×10-3Sv/（2.9×10-11 Sv/Bq）=6.90×108Bq；

131I核素：ALImin=20×10-3Sv/（2.2×10-8 Sv/Bq）=9.09×105Bq。

所以，衰变池排出的含放射性核素废水的排放要求：每月排放的 18F核素总活度

不超过 2.25×109Bq；每一次排放的活度不超过 2.25×108Bq；每月排放的 99mTc核素

总活度不超过 6.90×109Bq；每一次排放的活度不超过 6.90×108Bq；每月排放的 131I

核素总活度不超过 9.09×106Bq；每一次排放的活度不超过 9.09×105Bq。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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⑼放射性废物的处置

①根据《操作非密封源的辐射防护规定》（GB11930-2010）第 7.1.2款：应从源头

控制，减少放射性废物的产生，防止污染扩散。

第 7.1.3款：应分类收储废物，采取有效方法尽可能进行减容或再利用，努力实现

废物最小化。

第 7.1.4款：应做好废物产生、处理、处置（包括排放）的记录，建档保存。

第 7.2.1款：不得将放射性废液排入普通下水道，不允许利用生活污水系统洗涤被

放射性污染的物品。

第 7.2.2款：废液应妥善地收集在密闭的容器内。盛装废液的容器，除了其材质应

不易吸附放射性物质外，还应采取适当措施保证在容器万一破损时其中的废液仍能收集

处理。遇有强外照射时，废液收集地点应有外照射防护措施。

第 7.2.3款：经过处理的废液在向环境排放前，应先送往监测槽逐槽分析，符合排

放标准后方可排放。

第 7.2.4款：使用少量或短寿命放射性核素的单位，可设立采取衰变方法进行放射

性废液处理处置系统，该系统应有足够的防渗漏能力。

第 7.3.3款：对于半衰期短的废物可用放置衰变的办法，待放射性物质衰变到清洁

解控水平后作普通废物处理，以尽可能减少放射性废物的数量。

②根据《放射性废物管理规定》（GB14500-2002）

第 12.2.3.1款：医院、学校、研究所和其他放射性同位素应用单位产生的少量放射

性废物（包括废放射源），经审官部门批准可以临时贮存在许可的场所和专用容器中，

贮存时间和总活度不得超过审管部门批准的限值。

第 12.2.3.2款：应采用安全可靠的贮存容器，建立必要的管理办法，并配备管理人

员，防止废物丢失或污染周围环境。

③根据《医用放射性废物的卫生防护管理》（GBZ133-2009）

第 5.1.1款：使用放射性核素其日等效最大操作量等于或大于 2×107Bq 的临床核

医学单位和医学科研机构，应设置有放射性污水池以存放放射性废水直至符合排放要求

时方可排放。放射性污水池应合理选址，池底与池壁应坚固、耐酸碱腐蚀和无渗透性，

应有防泄漏措施。

第 5.1.2款：产生放射性废液而可不设置放射性污水池的单位，应将仅含短半衰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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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素的废液注入专用容器中通常存放 10个半衰期后，经审管部门审核准许，可作为普

通废液处理。对含长半衰期核素的废液，应专门收集存放。

第 5.2.1款：使用放射性药物治疗患者的临床核医学单位，应为住院患者治疗提供

有防护标志的专用厕所，对患者排泄物实施统一收集和管理。规定患者住院治疗期间不

得使用其他厕所。

第 5.2.2款：专用厕所应具备使患者排泄物迅速全部冲洗入专用化粪池的条件，而

且随时保持便池周围清洁。

第 5.2.3款：专用化粪池内排泄物在贮存衰变后，经审管部门核准方可排入下水道

系统。池内沉渣如难于排出，可进行酸化预处理后再排入下水道系统。

第 5.2.4款：对不可设置专用厕所和专用化粪池的单位，应为注射或服用放射性药

物的住院治疗患者提供具有辐射防护性能的尿液、粪便收集器和呕吐物收集器。收集器

内的排泄物在贮存衰变后，经审管部门批准可作免管废物处理。

第 5.2.5款：收集含 131I排泄物时，应同时加入 NaOH或 10%KI溶液后密闭放待处

理。

第 5.2.8款：符合下列条件之一的病人排泄物不需要统一管理：

①注射或服用放射性药物的门诊患者排泄物；

②符合出院条件的病人排泄物。

第 6.1.2款：供收集废物的污物桶应具有防护层和电离辐射警示标志。污物桶放置

点应避开工作人员工作和经常走动的区域。

第 6.1.3款：污物桶内应放置专用塑料袋直接收纳废物，装满后的废物袋应密封，

不破漏，并及时转送贮存室，并放入专用容器中贮存。

第 6.1.5款：每袋废物的表面剂量率应不超过 0.1mSv/h，重量不超过 20kg。

第 7.1款：操作放射性碘化物等具有挥发性的放射性物质时，应在备有活性炭过滤

或其他专用过滤装置的通风橱内进行。

⑽通风管理

根据《临床核医学放射卫生防护标准》（GBZ120-2006）第 4.5款：合成和操作放

射性药物所用的通风橱，工作中应有足够风速（一般风速不小于 1m/s），排气口应高于

本建筑屋脊，并酌情设有活性炭过滤或其他专用的过滤装置，排出空气浓度不应超过有

关法规标准规定的限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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⑾粒子植入治疗

根据《低能γ射线粒子植入治疗放射防护要求与质量控制检测规范》（GBZ178-2014）

第 4.1款：治疗室与贮存室应分开，但不宜相距太远，以便于源的取用。当容器密

闭时，容器表面的辐射水平应低于 20μSv/h。粒子源贮存的容器前应使用铅块屏蔽，并

在屏蔽铅块前放置防护屏风，屏风上方应有适当厚度的铅玻璃。操作人员应站在屏风后

实施操作。

第 4.2款：操作前要穿戴好防护用品。主要操作人员应穿铅防护衣，戴铅手套、铅

玻璃眼镜盒铅围脖等。防护衣厚度应不小于 0.25mmPb。对性腺敏感器官，可考虑再穿

0.5mmPb当量的三角裤或三角巾。

第 4.6款：使用前应至少抽取 2%的粒子源，采用适当的方法进行泄漏检查，确认

它的完整性和安全性。发现泄漏，应将同批次粒子源退回厂家。

第 4.7款：如粒子源破损引起泄漏而发生污染，应封闭工作场所，将源密封在一个

容器中，控制人员走动，以避免放射性污染扩散，并进行场所和人员去污。

第 5.2.1款：植入粒子源术后的患者，在植入部位应穿戴 0.25mmPb当量铅背心、

围脖和腹带。

第 5.2.2 款：植入粒子源的患者床边 1.5m处或单人病房应划为临时控制区。控制

区入口应有电离辐射警示标志，除医护人员外，其他无关人员不得入内。

第 5.2.3款：植入粒子源的患者应使用专用便器或设有专用浴室和厕所。

第 5.2.4款：治疗期间不清扫房间，除食物盘外，房内任何物品不得带出房间。

第 5.2.5款：前列腺植入粒子源的男性患者应戴避孕套，以保证放射性粒子源植入

体内后不丢失的到周围环境。为防止随尿液排出，在植入后两周内，宜对尿液用 4cm×

4cm见方的药用纱布过滤。如果发现植入的粒子源流失到患者的膀胱或尿道，应用膀胱

内镜收回粒子源并放入铅罐中贮存。

第 5.2.9款：任何物品在搬离病房之前应进行监测。

第 5.3.1款：植入粒子源出院患者应建立登记制度，信息卡内容包括：患者姓名、

住址、电话、年龄、身份证、植入部位、医院及电话、植入粒子源个数、陪护者或探视

者姓名、植入时间、出院粒子源数量、检查日期等。

第 5.3.2款:植入粒子源的患者出院时，医生应给患者佩带一张信息卡，其内容包括

患者姓名，出生年月、照片，植入粒子源的位置，时间，活度，个数以及治疗医院电话



30

等。

第 5.3.6款：病人在接受治疗期间，对家庭和亲属成员的剂量约束值应控制在 5mSv

以下，对怀孕妇女和儿童的剂量约束值应控制在 1mSv以下。

第 7.1款：对植入治疗的粒子源，应至少抽取 10%作为源活度的质量检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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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8 环境质量和辐射现状

医院现核医学科位于放疗中心 2楼，现核医学科已开展的核技术利用项目包括使

用 1 台 SPECT/CT 进行放射诊断项目（使用 99mTc核素）、甲亢治疗项目（使用 131I

核素）、粒子植入治疗项目（使用 125I粒子源）、骨转移癌治疗项目（使用 89Sr核素）。

扩建核医学科及 DSA机、ERCP机项目均位于影像楼，其中核医学项目（包括甲癌、

甲亢治疗，粒子植入治疗，骨转移癌治疗、PET/CT放射诊断、SPECT/CT放射诊断）

项目位于影像楼负 1层核医学科，ERCP胰胆管造影项目位于影像楼 1层，DSA血管

造影项目位于影像楼 2层。

8.1 辐射工作场所平面布局及四至图

8.1.1 拟扩建核医学科项目平面布局及四至图

拟建核医学科位于影像楼负 1层，负 1层建有医生办公室、操作室和辅助设备室

等低活性区域场所，并设计了放射性废物储存室、分装室、PET/CT机房、SPECT/CT

机房、甲癌病房、注射后休息室和专用厕所等高活性区域场所，负 1层平面布局见图

8-1，核医学科辐射工作场所四至环境见图 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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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8-1 影像楼负 1层核医学科平面布局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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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8-2 影像楼负 1层核医学科工作场所四至图

拟建衰变池位于影像楼东侧甲癌病房墙外地下，设计方案见图 8-3～图 8-5。

图 8-3 衰变池设计方案（俯视图）

墙

外

土

建

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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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8-4 衰变池设计方案（A-A面剖面图）

图 8-5 衰变池设计方案（B-B面剖面图）

8.1.2 ERCP项目平面布局及四至图

ERCP机拟安装于影像楼 1 层，1层建有胃、肠镜检查室、医生办公室等场所，1

层平面布局见图 8-6，ERCP机房四至环境见图 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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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8-6 影像楼 1层平面布局图

ERCP机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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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8-7 影像楼 1层 ERCP机房四至图

8.1.3 DSA项目平面布局及四至图

该 DSA机拟由门诊综合楼 1层介入室搬迁至影像楼 2层西侧 1间专用机房内，影

像楼 2层建有放射诊断室、磁共振室、医生办公室等场所，2层平面布局见图 8-8，DSA

机房四至环境见图 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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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8-8 影像楼 2层平面布局图

DSA机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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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8-9 影像楼 2层 DSA机房四至图

8.1.4 拟退役的核医学科项目平面布局及四至图

现核医学科位于放疗中心 2楼，2楼建有 SPECT/CT室、操作室、给药候诊室、注

射室等场所，2层现核医学科平面布局及四至环境见图 8-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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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8-10 放疗中心现核医学科平面布局及四至

8.2 项目拟建区域辐射剂量率水平现状检测

为了解拟建项目所在区域的环境现状，广东省环境科学研究院的技术人员分别于

2016年 4月 27日、2017年 1月 9日至评价项目现场进行环境辐射现状水平检测。

8.2.1 拟建核医学科工作场所辐射剂量率水平

核医学科工作场所测量布点见图 8-11（图中点位 1～点位 17 和点位 33位于负 1

层，点位 18～24位于负 2层，点位 25～32位于 1层），检测数据见表 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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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8-11 影像楼负 1 层核医学科周围环境γ辐射剂量率检测布点图

表 8-1 影像楼负 1 层核医学科周围环境γ辐射剂量率检测结果

测点

编号
测量位置

环境 X-γ辐射剂量率

（nGy/h）
备注

平均值 标准差

1# PET/CT1机房 237 5 地面介质：水泥

2# PET/CT1机房 233 2 地面介质：水泥

3# PET/CT2机房 239 2 地面介质：水泥

4# SPECT/CT机房 241 1 地面介质：水泥

5# 留观室 236 2 地面介质：水泥

6# PET/CT注射后 VIP休息室 235 2 地面介质：水泥

7# PET/CT1机房东侧患者通道 234 1 地面介质：水泥

8# PET/CT注射后休息室 237 1 地面介质：水泥

9# PET/CT2机房东侧患者通道 237 1 地面介质：水泥

10# PET/CT注射后休息室 235 2 地面介质：水泥

11# SPECT/CT注射后休息室 233 3 地面介质：水泥

PET/CT1

PET/CT2

SPECT/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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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分装室 228 2 地面介质：水泥

13# 甲癌病房 227 2 地面介质：水泥

14# 甲癌病房 231 1 地面介质：水泥

15# 分装室南面通道 239 3 地面介质：水泥

16# 核医学科东南部楼梯 238 2 地面介质：水泥

17# 核医学科南面候诊区 236 3 地面介质：水泥

18# 核医学科下层停车场 241 3 地面介质：水泥

19# 核医学科下层停车场 239 1 地面介质：水泥

20# 核医学科下层停车场 237 2 地面介质：水泥

21# 核医学科下层停车场 239 1 地面介质：水泥

22# 核医学科下层停车场 243 2 地面介质：水泥

23# 核医学科下层停车场 240 3 地面介质：水泥

24# 核医学科下层停车场 235 1 地面介质：水泥

25# 核医学科上层候诊区 234 2 地面介质：水泥

26# 核医学科上层超声室 228 2 地面介质：水泥

27# 核医学科上层超声室 230 2 地面介质：水泥

28# 核医学科上层超声室 227 2 地面介质：水泥

29# 核医学科上层超声室 228 2 地面介质：水泥

30# 核医学科上层走廊 228 2 地面介质：水泥

31# 核医学科上层走廊 232 2 地面介质：水泥

32# 核医学科上层检查室 237 3 地面介质：水泥

33# 核医学科西面医生通道 235 2 地面介质：水泥

34# 核医学科西面医生通道 231 2 地面介质：水泥

注：环境背景测量时，仪器探头垂直向下，距离地面 1 米，每个测量点测量 5 个读数；所

有测量值均未扣除宇宙射线。

拟建衰变池周围环境γ辐射剂量率测量布点见图 8-12，检测数据见表 8-2，检测

报告见附件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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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8-12 衰变池周围环境γ剂量率检测布点图

表 8-2 衰变池周围环境γ剂量率现状水平检测结果

测点

编号
测量位置

环境 X-γ辐射剂量率

（nGy/h）
备注

平均值 标准差

1#
东面距影像楼 5m处衰变池拟

建场地
215 3 地面介质：水泥

2#
东面距影像楼 5m处衰变池拟

建场地
222 2 地面介质：水泥

3#
东面距影像楼 5m处衰变池拟

建场地
220 2 地面介质：水泥

4#
东面距影像楼 5m处衰变池拟

建场地
220 1 地面介质：水泥

注：环境背景测量时，仪器探头垂直向下，距离地面 1米，每个测量点测量 5 个读数；所有测

量值均未扣除宇宙射线。

8.2.2 ERCP项目机房周围环境辐射剂量率水平

ERCP项目机房周围环境γ辐射剂量率测量布点见图 8-13，其中点位 8～点位 11位

于 ERCP机房上层，检测数据见表 8-3，检测报告见附件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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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8-13 影像楼 1 层 ERCP 项目周围环境γ辐射剂量率测量布点图

表 8-3 影像楼 1 层 ERCP 项目周围环境γ辐射剂量率测量结果

测点

编号
测量位置

环境 X-γ辐射剂量率

（nGy/h）
备注

平均值
标

差

1# ERCP机房 239 3 地面介质：水泥

2# ERCP机房 240 3 地面介质：水泥

3# ERCP操作室 236 3 地面介质：水泥

4# 南面距 ERCP机房 1m处的肠

镜检查室 229 3 地面介质：水泥

5# 东面距 ERCP机房 2m处的患

者通道 232 2 地面介质：水泥

6# 东面距 ERCP机房 1m处的患

者通道 233 1 地面介质：水泥

7# ERCP机房东面胃镜检查室 232 3 地面介质：水泥

8# ERCP机房上层MRI检查室 242 2 地面介质：水泥

9# ERCP机房上层MRI检查室 236 2 地面介质：水泥

10# ERCP机房上层MRI检查室 239 2 地面介质：水泥

11# ERCP机房上层MRI检查室 235 4 地面介质：水泥

注：环境背景测量时，仪器探头垂直向下，距离地面 1 米，每个测量点测量 5 个读数；所

有测量值均未扣除宇宙射线。

9

8
10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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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2.3 DSA项目机房周围环境辐射剂量率水平

DSA 项目机房周围环境γ辐射剂量率测量布点见图 8-14，其中点位 9～点位 14

位于 DSA机房上层，检测数据见表 8-4，检测报告见附件 5。

图 8-14 影像楼 2 层 DSA 项目周围环境γ辐射剂量率测量结果布点图

表 8-4 影像楼 2 层 DSA 项目周围环境γ辐射剂量率测量结果

测点

编号
测量位置

环境 X-γ辐射剂量率

（nGy/h）
备注

平均值 标准差

1# DSA机房 242 2 地面介质：水泥

2# DSA机房 238 1 地面介质：水泥

1# DSA机房 242 2 地面介质：水泥

2# DSA机房 238 1 地面介质：水泥

3# DSA操作室 235 1 地面介质：水泥

4#
东面距 DSA机房 1m处的医生

通道 235 2
地面介质：水泥

5#
东面距 DSA机房 1m处的医生

通道 240 3
地面介质：水泥

6#
南面距 DSA机房 1m处的医生

通道 239 1
地面介质：水泥

7#
南面距 DSA机房 1m处的复苏

室 234 2
地面介质：水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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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西面距 DSA机房 1m处的设备

间 230 2
地面介质：水泥

9# DSA机房上层检验科 233 1 地面介质：水泥

10# DSA机房上层检验科 235 2 地面介质：水泥

11# DSA机房上层检验科 237 1 地面介质：水泥

12# DSA机房上层检验科 242 2 地面介质：水泥

13# DSA机房上层检验科 237 2 地面介质：水泥

14# DSA机房上层检验科 236 3 地面介质：水泥

注：环境背景测量时，仪器探头垂直向下，距离地面 1 米，每个测量点测量 5 个读数；所

有测量值均未扣除宇宙射线。

8.2.4 建设项目周围 50m评价范围环境辐射剂量率水平现状检测

建设项目周围 50m评价范围内环境γ辐射剂量率测量布点见图 8-15，检测数据见

表 8-5，检测报告见附件 6。

图 8-15 影像楼周围 50m 范围内环境γ辐射剂量率测量布点图

表 8-5 影像楼周围 50m 范围内环境γ辐射剂量率测量结果

测点

编号
测量位置

环境γ辐射剂量率

（nGy/h） 备注

平均值 标准差

1# 医院南面大门外 1m处 181 1 地面介质：柏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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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医院南面围栏外 1m处 191 1 地面介质：柏油

3#
南面距离医院围栏 3m处

的横枝岗路
176 2 地面介质：柏油

4# 医院南面围栏外 1m处 173 1 地面介质：砖

5# 医院南面围栏外 1m处 163 3 地面介质：砖

6#
横枝岗路对面距离医院围

栏 10m处
182 2 地面介质：砖

7#
横枝岗路对面距离医院围

栏 10m处
190 1 地面介质：水泥

8#
东南面距离医院影像楼

2m处
194 1 地面介质：水泥

9# 医院门诊楼南面 5m处 205 1 地面介质：水泥

10#
东面距离医院影像楼 2m

处
128 2 地面介质：水泥

11#
东面距离医院影像楼 2m

处
133 2 地面介质：水泥

12# 医院门诊楼北侧 2m处 198 1 地面介质：水泥

13#
医院门诊楼 1层距离影像

楼 30m处
223 2 地面介质：水泥

14#
医院门诊楼 1层距离影像

楼 30m处
227 1 地面介质：水泥

15# 医院影像楼北侧 1m处 205 1 地面介质：水泥

16# 医院影像楼北侧 1m处 200 2 地面介质：水泥

17#
医院放疗中心 1层距离影

像楼 20m处
148 1 地面介质：水泥

18# 医院影像楼西侧 2m处 201 2 地面介质：水泥

19# 医院影像楼西侧 2m处 202 3 地面介质：水泥

20# 住院大楼 1层 161 2 地面介质：水泥

21# 放疗中心西侧 198 2 地面介质：水泥

22# 放疗住院大楼 1层 150 1 地面介质：水泥

注：环境背景测量时，仪器探头垂直向下，距离地面 1米，每个测量点测量 5个读数；所有

测量值均未扣除宇宙射线。

从现场检测结果可见，本次评价项目所在的区域室内环境γ辐射剂量率水平为

148nGy/h ~242nGy/h；道路环境γ辐射剂量率水平为 128nGy/h ~227nGy/h。对照《中国

环境天然放射性水平》（国家环境保护总局 1995年）对广州市环境天然放射性水平调

查研究结果：广州地区的室内γ辐射剂量率正常范围为 104.6nGy/h ~264.1nGy/h；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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γ辐射剂量率正常范围为 52.5nGy/h ~165.7nGy/h。可见评价项目拟建区域的室内环境γ

辐射剂量率属于广州地区的室内环境天然γ辐射剂量率正常水平；评价项目周围道路环

境γ辐射剂量率水平略高于广州地区的道路环境天然γ辐射剂量率正常水平。

8.2.5 现核医学科周围环境辐射剂量率水平

为了解放疗中心核医学科项目开展过程中，核医学科辐射工作场所周围环境辐射

剂量率水平，引用该核医学科 2016年度监测报告（见附件 7）中的数据进行分析。

根据广州伦琴检测服务有限公司出具的报告，检测地点位于放疗中心二楼核医学

科 SPECT/CT机房周围环境。当 SPECT/CT机房内病人注射 7.4×108Bq放射性药物时，

相关辐射工作场所中剂量较高的测量点位的辐射剂量率布点见图 8-16，测量结果统计

见表 8-6。

图 8-16 现核医学科 SPECT/CT项目工作场所γ辐射剂量率测量布点图

表 8-6 现核医学科 SPECT/CT项目工作场所γ辐射剂量率测量点位的测量结果

测点

编号
测量位置

环境γ辐射剂量率（nGy/h）
平均值

探头与防护

体距离（cm）

关机 开机 30

1# 操作室防护门右侧 159 177 30

2# 操作室防护门左侧 170 183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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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观察窗右侧 167 217 30

4# 观察窗左侧 158 624 30

5# 走廊防护门右侧 149 212 30

6# 走廊防护门左侧 169 248 30

注：1.测量高度距地面 100cm；2.未扣除宇宙射线的贡献。

对现核医学科其他相关辐射工作场所中放射性核素活度较高的区域布点进行检

测，检测地点位于放疗科二楼核医学科，γ辐射剂量率检测布点见图 8-17，测量结果

统计见表 8-7。

图 8-17 现核医学科辐射剂量率水平较高的点位测量布点图

表 8-7 现核医学科辐射剂量率水平较高的点位测量结果

测点

编号
测量位置

环境γ辐射剂量

率（nGy/h）
平均值

探头与防护

体距离（cm）

1# 登记室 281 100

2# 病人通道 348 100

3# 入口处 266 100

4# 医生通道（露天） 151 100

5# 医生通道（露天） 158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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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病人卫生间 669 100

7# 候诊室 303 100

8# 注射窗旁 330 100

9# 注射室内 291 100

10# 医生通道 281 100

11# 发生器室门口 290 100

12# 衰变池内 301 100

13# 医生办公室 275 100

14# 医生办公室 277 100

注：1.测量高度距地面 100cm；2.未扣除宇宙射线的贡献。

现核医学科辐射工作场所表面沾污水平检测布点见图 8-18，检测结果统计见表

8-8。

图 8-18 现核医学科辐射工作场所表面沾污水平监测结果

表 8-8 现核医学科表面污染测量结果

测量点位 检测地点 β表面污染（Bq/cm2）

1 登记室地面 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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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病人通道 0.11

3 入口地面 0.21

4 操作室入口地面 未检出

5 操作室地面 未检出

6 操作室桌面 未检出

7 操作室桌面 未检出

8 机房地面 0.01

9 机房地面 未检出

10 候诊室地面 0.15

11 地面 0.09

12 病人洗手间地面 未检出

13 注射台面前地面 未检出

14 注射台台布上 未检出

15 注射台面 未检出

16 注射室地面 未检出

17 医生通道地面 未检出

18 发生器门口地面 0.03

19 衰变池地面 0.08

从现场检测数据可见，辐射工作场所现场检测点位的环境γ辐射剂量率水平变化

范围为 151nGy/h~669nGy/h，SPECT/CT项目周围辐射剂量率开机最大的测点位于表

8-7的 4#观察窗左侧，开机前辐射剂量率为 158nGy/h，开机时辐射剂量率为 624nGy/h。

该射线装置机房外监测点满足《X射线计算机断层摄影放射防护要求》（GBZ165-2012）

中距机房外表面 0.3m处空气比释动能率小于 2.5μGy/h的限值要求。

核医学科辐射剂量率水平较高的点位测量结果（见表 8-7）显示，该核医学科病

人卫生间的辐射剂量率最大值位于 6#病人卫生间，该处的辐射剂量率为 669nGy/h；

注射室的辐射剂量率最大值位于 8#注射窗旁，该处的辐射剂量率为 330nGy/h；医生

通道的辐射剂量率最大值位于 10#医生通道，该处的辐射剂量率为 281nGy/h；医生办

公室的辐射剂量率最大值位于 14#医生办公室，该处的辐射剂量率为 277nGy/h。

核医学科辐射工作场所及周围表面污染检测结果（见表 8-8）显示，β表面污染

水平最大值位于 3#入口地面，该处的表面污染水平为 0.21Bq/cm2；满足《电离辐射防

护与辐射安全基本标准》（GB18871-2002）中表面污染控制水平的要求。

8.3 本工程项目拟建厂址周围环境现状

医院影像楼核技术利用项目拟建场址及周围环境现状见图 8-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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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像楼东面门诊部大楼 影像楼西面通道

影像楼与门诊部之间通道 影像楼南面横枝岗路

衰变池拟建场地 影像楼南面入口

负 1 层 PET/CT 项目拟建场地 负 1 层 PET/CT 项目拟建场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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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像楼东侧楼梯 影像楼 1 层

图 8-19 影像楼辐射工作场所及周围环境现状

现核医学科退役项目辐射工作场所及周围环境现状见图 8-20。

现核医学科所在放疗中心 现核医学科 SPECT/CT 机房

SPECT/CT 操作室 患者注射前候诊室

注射室 放射性废物桶和药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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